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云政办发 〔２０１７〕８７号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

异地二手车迁入登记执行排放标准的通知

各州、市人民政府,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为贯彻落实 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若干

意见»(国办发 〔２０１６〕１３号)精神,按照 «商务部办公厅　公

安部办公厅　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请提供取消二手车限制迁入

政策落实情况的函» (商办建函 〔２０１７〕１１５号)要求,进一步

便利我省二手车交易,活跃二手车市场,营造公平、公开、透明

的市场环境,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将 «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实施

意见»(云政办发 〔２０１６〕１２３号)中规定的异地二手车迁入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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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执行国四排放标准调整为除国家要求淘汰的黄标车 (指排放水

平低于国一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和国三排放标准的柴油车)以外,

在环保定期检验有效期和年检有效期内的二手车均可办理迁入

手续.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.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７年８月４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抄送:省委各部委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

院,省检察院,云南省军区.
滇中新区管委会.

　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８月９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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